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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政办发〔2023〕52 号

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公布 2023 年度第二批市级挂牌

督办重大火灾隐患厂中厂、园中园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,市直各部门：

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

有关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抓好消防安全工作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火

灾隐患和火灾危害，坚决遏制较大以上火灾事故的发生，根据

市消防救援大队现场核查情况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将广诚智

创园等 3 个厂中厂、园中园列为 2023 年市级挂牌督办重大火灾

隐患区域，现予公布，并提出如下整改要求：

一、加强领导，抓好整改。对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的消防整

治工作，属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市级有关部门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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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人员，督促整改单位尽快制

定切实可行的火灾隐患整改方案，组织力量加快组织实施。在

整改过程中，对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场所和部位，要采取严密

的管控措施，加强值班看守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并要确保火灾整

改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整改工作。对管控措施不力和整

改工作不到位而导致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的，要严肃追究有关人

员责任。

二、落实责任，认真督办。市消防救援大队要加强火灾隐

患整改技术方案措施指导帮助；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督

办职责，制订督办方案，明确督办部门和人员，定期督促检查

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单位落实各项整改措施；各乡镇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牵头协调各行业主管部门、

市消防救援大队和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单位，确保整改工作落实

到位。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完毕后，市消防救援大队要牵头进行

验收并上报验收结果。

三、强化管理、健全机制。对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分批次、

分级进行挂牌督办工作，是我市改善消防安全环境的一项重要

举措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市级有关部门要进一步

完善消防安全责任制，继续加强重大火灾隐患排查，抓住薄弱

环节和重点难点问题，认真落实消防安全防范措施，努力消除

各类火灾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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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宣传、营造氛围。在整改期间，要充分发挥电视

台、电台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的宣传监督作用，对重大火

灾隐患及时进行公告、并对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改过程进行全程

跟踪报道。对不按期整改、极易引发群死群伤事故的，要坚决

予以曝光，形成舆论压力，切实解决全市消防安全存在的突出

问题，努力形成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。

附件：2023 年度第二批市级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厂中厂、

园中园基本情况表

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6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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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度第二批市级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
厂中厂、园中园基本情况表

序号
隐患单位
（区域）

地址 上报的火灾隐患 性质
拟确定整改

期限
督办单位

指导
单位

1 广诚智创园
余姚市兰江街道夏

巷村雁荡湖 116 号

1、园区第 24 幢高层厂房，部分楼层安全出口被封堵；

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GB35181-2017 第 7.3.3

条规定判定；

2、园区内部分厂房设置的室内消火栓不符合标准规定，

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GB35181-2017 第 7.4.3

条规定判定；

3、园区内部分厂房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符合标准

规定，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GB35181-2017 第

7.4.6 条规定判定；

4、园区内部分消防设施消防配电电线未穿管保护，符

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GB35181-2017 第 7.9.4 条

规定判定；

5、园区内第 24 幢高层厂房，部分疏散指示标志损坏，

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GB35181-2017 第 7.3.6

条规定判定；

6、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未按 GB25506 的规定持证上岗，

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GB35181-2017 第 7.8.2

条规定判定；

厂中厂、

园中园
2023-12-31

市应急管理局、

兰江街道办事处

市消防

救援大

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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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隐患单位
（区域）

地址 上报的火灾隐患 性质
拟确定整改

期限
督办单位

指导
单位

2

宁波斯曼特

电子有限公

司

浙江省余姚市凤山

街道同光工业区永

兴路 30 号

1、1 号厂房与 2 号厂房之间、2 号厂房与 3 号厂房之间

搭建钢棚，占用防火间距，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

法 GB35181-2017》中 7.1.2 建筑之间的既有防火间距被

占用或小于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值的 80%

规定判定。

2、厂区内室内消火栓无水，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

方法 GB35181-2017》中 7.4.3 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

技术标准的规定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，或已设置但不符

合标准的规定或不能正常使用规定判定。

3、2 号厂房、3 号厂房北侧安全出口被封闭，符合《重

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B35181-2017》中 7.3.3 除 6.5

规定外的其他场所或建筑物的安全出口数量或宽度不

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，或既有安全出

口被封堵规定判定。

4、厂区内封闭楼梯间防火门损坏，符合《重大火灾隐

患判定方法 GB35181-2017》中 7.2.2 防火门、防火卷

帘等防火分隔设施损坏的数量大于该防火分区相应防

火分隔设施总数的 50%规定判定。

5、电气线路敷设在可燃材料上，不符合《重大火灾隐

患判定方法 GB35181-2017》中 7.9.4 违反国家工程建

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在可燃材料或可燃构件上直接

敷设电气线路或安装电气设备，或采用不符合标准规定

的消防配电线缆和其他供配电线缆规定判定。

6、厂房内大部分应急照明损坏、灯光疏散指示标志不

亮，不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B35181-2017》

中 7.3.6其他建筑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

定设置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，或所设置设施的损坏

率大于标准规定要求设置数量的 50%规定判定。

厂中厂、

园中园
2023-12-31

市应急管理局、

凤山街道办事处

余姚市

消防救

援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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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隐患单位
（区域）

地址 上报的火灾隐患 性质
拟确定整改

期限
督办单位

指导
单位

3

余姚科邦新

材料科技有

限公司

余姚市阳明街道

丰南村

1、消防车道被堵塞、占用，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

方法》GB35181-2017 第 7.1.1 条的规定判定；

2、建筑之间的既有防火间距小于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

术标准的规定值的 80%，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

GB35181-2017（以下简称《判定方法》）第 7.1.2 条规

定判定；

3、在厂房中第五层住人，且不符合 GA703 的规定。符

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GB35181-2017 第 7.1.3 条

规定判定；

4、防火门闭门器、顺位器缺失超过总数 50%以上。符合

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GB35181-2017 第 7.2.2 条规

定判定；

5、厂房内有火灾或爆炸危险的部位未采取防火分隔等

防火防爆技术措施。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

GB35181-2017 第 7.2.3 条的规定判定；

6、三楼安全出口被封堵，符合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

法》GB35181-2017 第 7.3.3 条的规定判定；

厂中厂、

园中园
2023-12-31

市应急管理局、

阳明街道办事处

余姚市

消防救

援大队

抄送: 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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